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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

牌。  

2、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简

称由“四环生物”变更为“*ST 四环”，证券代码仍为“000518”；  

3、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为 5%。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及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2、股票简称：由“四环生物”变更为“*ST 四环”  

3、证券代码：无变更，仍为“000518”  

4、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起始日：2025年 4月 30日 

二、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及股票交易停牌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 3 亿元，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 条第（一）

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4 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停牌一天（2025年 4月 29日），自 2025年 4月 30日复牌之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针对公司目前营收不足的经营状况，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内部管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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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严控费用开支，积极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

降本降费提升经营效率，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以此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及盈利能力。 

在医药业务方面，公司将对销售渠道和代理商结构进行优化，对此前覆盖能

力较弱的省份加强渠道建设和推广力量，提高全国各个市场的终端覆盖率；加强

存量产品的学术推广能力，提高学术推广频率，深化、细化学术推广内容，丰富

推广形式；根据市场变化和政策要求，及时调整营销推广策略。确定新德路生产

品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采取多项措施开展销售，例如与知名医院

风湿免疫团队合作，拓展产品在风湿免疫科的应用等；制订应对集采的核心措施，

针对集采品种，开发改良型新药或适应症拓展，避开同质化竞争；推动未中标品

种通过互联网药房直达患者，结合患者援助计划维持销量。 

同时，公司将继续在制药、大健康领域寻找适合的投资标的，抢抓机遇寻找

投资机会，实现公司快速健康发展，通过研发、合作、投资并购等多种途径丰富

公司产品线、业务线，为公司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园林绿化业务方面，公司将借助实控人行业资源优势，探索绿化工程业务

新渠道，实现工程收入增长；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在市政工程方

面寻找就地消化途径，降低苗木迁移成本。 

四、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

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

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

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

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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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

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 9.3.8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实行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

的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

资者的问询。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办公电话：0510-86408558 

电子邮箱：0518shsw@163.com 

通讯地址：江阴市新桥镇新郁路中房 6 号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28日 


